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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1,877,7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1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涛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郑念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林、李啸因工作安排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高路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719,215 99.9595 113,113 0.0288 45,400 0.011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707,415 99.9565 116,613 0.0297 53,700 0.0138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88,315 99.9516 137,213 0.0350 52,200 0.013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86,715 99.9512 113,313 0.0289 77,700 0.019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409,815 99.8805 407,913 0.1040 60,000 0.015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718,115 99.9592 114,413 0.0291 45,200 0.0117

7、议案名称：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704,998 95.3626 18,069,530 4.6110 103,200 0.0264

8、议案名称：2025年度拟开展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724,815 99.9609 103,813 0.0264 49,100 0.0127

9、议案名称：2025年度拟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012,639 99.0137 2,237,757 0.5710 1,627,332 0.4153

10、议案名称：2025年度拟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977,810 95.6874 16,850,118 4.2998 49,800 0.0128

11、议案名称：2025年度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233,324 99.8355 595,904 0.1520 48,500 0.0125

12、议案名称：2024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考核结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80,515 99.9496 132,113 0.0337 65,100 0.016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96,615 99.9537 119,913 0.0305 61,200 0.0158

14、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考核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87,115 99.9513 128,213 0.0327 62,400 0.0160

15、议案名称：关于印尼公司实施年产2万吨酵母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58,315 99.9440 145,613 0.0371 73,800 0.018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熊涛 378,583,398 96.6075 是

16.02 肖明华 378,854,466 96.6767 是

16.03 周琳 385,174,427 98.2894 是

16.04 郑念 388,245,838 99.0732 是

16.05 王悉山 378,830,007 96.6704 是

2、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涂娟 388,308,483 99.0891 是

17.02 莫德曼 388,193,178 99.0597 是

17.03 程池 388,329,696 99.0946 是

17.04 代军勋 388,274,470 99.0805 是

17.05 胡俞越 388,314,559 99.0907 是

17.06 徐雅珍 388,260,869 99.077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

及2025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60,978,970 99.6877 113,313 0.1852 77,700 0.1271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0,702,070 99.2350 407,913 0.6668 60,000 0.0982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61,010,370 99.7390 114,413 0.1870 45,200 0.0740

7

2025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的议案

42,997,253 70.2914 18,069,530 29.5398 103,200 0.1688

8

2025年度拟开展外

汇风险和利率风险

管理业务的议案

61,017,070 99.7500 103,813 0.1697 49,100 0.0803

9

2025年度拟发行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57,304,894 93.6813 2,237,757 3.6582 1,627,332 2.6605

10

2025年度拟开展票

据池业务的议案

44,270,065 72.3722 16,850,118 27.5463 49,800 0.0815

11

2025年度拟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60,525,579 98.9465 595,904 0.9741 48,500 0.0794

12

2024年度公司董事

及高管人员薪酬考

核结果

60,972,770 99.6775 132,113 0.2159 65,100 0.1066

13

关于修改 《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及高管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 有关条

款的议案

60,988,870 99.7039 119,913 0.1960 61,200 0.1001

14

2025年度董事及高

管人员薪酬考核方

案

60,979,370 99.6883 128,213 0.2096 62,400 0.1021

15

关于印尼公司实施

年产2万吨酵母项

目的议案

60,950,570 99.6413 145,613 0.2380 73,800 0.1207

16.01 熊涛 47,875,653 78.2665

16.02 肖明华 48,146,721 78.7097

16.03 周琳 54,466,682 89.0415

16.04 郑念 57,538,093 94.0626

16.05 王悉山 48,122,262 78.6697

17.01 涂娟 57,600,738 94.1650

17.02 莫德曼 57,485,433 93.9765

17.03 程池 57,621,951 94.1997

17.04 代军勋 57,566,725 94.1094

17.05 胡俞越 57,606,814 94.1749

17.06 徐雅珍 57,553,124 94.087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议案

15、议案16、议案17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6、议案17为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玉新、陈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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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654,6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654,6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9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年2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转发的《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鄂国资考分[2021]7号），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1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核

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3月3日，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监事会

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3月4日， 公司披露了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5.2021年3月1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1年5月6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78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5万股，因而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734人，实际

授予数量为878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7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

公告》。

8.2022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2年2月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9.2022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2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该事项。

10.2023年2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3年2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1.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3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3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3.2024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4年2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4.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24年7月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024年7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6.2025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该事项。

17.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及登记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登记日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授予人数

2021年4月15日 2021年5月6日 24.30元/股 878万股 734人

（三）2020年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事项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票解锁 2023年5月8日 2,662,4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股票解锁 2024年5月7日 2,576,600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24个月内为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为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5年5月6日起，进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二）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规定。 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各项解除限售条件均已达成，现可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

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48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注：（1）上述业绩指标EOE=EBITDA/平均净资产，是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

值创造的综合性指标，其中EBITDA�为扣除所得税、利息支出、折旧与摊销之前的

利润总额。（2）2017-2019年业绩均值是指2017年-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平均值。 （3）在计算EOE、净利润增长率时，采用剔除本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为核算口径。（4）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

生股权融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则在计算EOE时剔除该等行为产生的净资产及净

利润增加值的影响。

公司2022年净资产现金回报率30.70%，行业平均水平21.17%，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61.44%，行业平均水平12.32%，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92.52%；2022年资产负债率43.24%。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及公司内部发布的对各类激励对象的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

人的考核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

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不同的考核评价结果对应不同的绩效考核系数：

2022年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情况如下：

1.股权激励授予的734名激励对象中有84人因离职、调动、当选监事等

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2.650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合格” ，当期解除限售标准系数为1。

激励计划原授予的734名激励对象中有84人因离职、岗位调动或当选监事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截

至目前， 公司已对80名不符合条件人员回购注销了所持股份， 剩余4人持有的18,200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于

2025年5月完成回购注销。

三、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65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54,600股，为获授股票

总数的34%，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1%，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2024年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悉山 董事、副总经理 30,000 10,200 34%

2 覃先武 总工程师 30,000 10,200 34%

3 吴朝晖 副总经理 30,000 10,200 34%

4 刘劲松 副总经理 30,000 10,200 34%

5 杜支红 副总经理 30,000 10,200 34%

6 高路 董事会秘书 18,000 6,200 3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68,000 57,200 34%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人员、管理骨干（644人） 7,580,000 2,597,400 34%

合计 7,748,000 2,654,600 34%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654,600股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5年5月9日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48,800 -2,654,600 11,494,2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4,495,871 2,654,600 857,150,471

总计 868,644,671 0 868,644,671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必要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尚

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手续。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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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30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

参会董事10名，其中董事郑念因出差无法亲自出席，委托董事王悉山代为投票并表决。 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

推举熊涛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熊涛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

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熊涛、肖明华、郑念、王悉山、莫德曼、程池、代军勋等七人组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莫德曼、周琳、涂娟、程池、代军勋、胡俞越、徐雅珍等七人组成。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程池、熊涛、肖明华、王悉山、涂娟、莫德曼、徐雅珍等七人组成。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涂娟、周琳、莫德曼、程池、代军勋、胡俞越、徐雅珍等七人组成。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批准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批准了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熊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莫德曼、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程池、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涂娟。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长熊涛提名，结合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拟聘任肖明华为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总经理肖明华提名，结合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拟聘任王悉山、杜支

红、涂岚铭、孙豫湘为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

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长熊涛提名，结合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拟聘任高路为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总经理肖明华提名，结合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拟聘任姜德玉为财

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长熊涛提名，结合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拟聘任郑毅为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4月30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报备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个人简历

附件

个人简历

熊涛，男，56岁，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宜昌

楚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湖北兴发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员，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现任湖北安

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会董事

长。

肖明华，男，57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副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副主任兼工程

部部长，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技

术委员会主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安琪酵母(普洱)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安琪酵母(湖北)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周琳，女，53岁，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高新区财政局副局长、区纪工委委员、区直机

关党委委员、区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宜昌高新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现任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郑念，男，55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生产部主管科员，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管理部副部长，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可

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安全

总监。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悉山，男，59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副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销售部副经理、副部

长、副总经济师，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酵母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总

经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涂娟，女，53岁，研究生学历，会计专业人才，三峡大学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三峡大学会计

系主任、三峡大学发展建设委员会专业委员（财务会计类）、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琪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三峡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团成员、宜昌市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莫德曼，女，59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生物工程技术、行业管理等相关领域工作。曾任北京双

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技术主管、化学工业出版社策划编辑、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编辑、中

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技术主管、主任、理事、全国发酵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母分会

秘书长、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微生物育种分会专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挂职禹城市副市长、安琪酵母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程池，男，62岁，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专家，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主任、全国食品与发酵工业信息中心主

任、《食品与发酵工业》学术期刊主编、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中国发酵工业协会酶制剂分会秘书

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酶制剂分会秘书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微生

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北京燕京中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安

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发酵工程技术与智能装备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浓香型白酒固态发酵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微生物饲料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甘肃省微生

物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代军勋，男，49岁,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谷城农村商业银行、神农架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现

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胡俞越，男，64岁，历史学学士，证券期货专家，中共党员。曾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巨化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北京

工商大学教授、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雅珍，女，49岁，具备律师资格证、中级经济金融师职称、证券代理发行资格、证券投资咨询资格。曾任海

通证券投行部总监、国泰君安证券并购部执行董事、第一创业证券投行部副总、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欧肯投资副总经理，现任上海易投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杜支红，男，51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酵母抽提物事业部副部长、抽提物业

务海外市场总监、生物技术事业部总经理、微生物营养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安琪酶制剂（宜昌）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湖北安琪森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烘焙面食党总支书记、烘焙面食业务中心总经理。

涂岚铭，男，49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总经理，现任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孙豫湘，男，49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中东非洲事业部总经理、国际业务中

心副总经理，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高路，男，48岁，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

长。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董事。

姜德玉，男，39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郑毅，男，36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工会主席，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工会主席。 现任安琪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安琪酵母（印尼）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045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王伟先生、

姚泽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伟先生、姚泽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务。 王伟先

生辞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姚泽先生辞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务后，

仍担任公司副总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王伟先生、姚泽先生的辞职自其书面辞职报告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根据《公司章程》及《职工代表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补选新的

职工代表董事。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043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30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29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财务负责人姚泽先生因个人原因

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聘任陈美川先生担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2025年第四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已对陈美川先生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前述聘任事项。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044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

辞职及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姚泽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 姚泽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姚泽先生的辞职自其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

议案》，同意聘任陈美川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陈美川先生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聘任事项。 陈美川先生简历如下：

陈美川，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16年5月至2020年11月任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20年11月至2024年4月任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总经理；2024年4月至2025年1月任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现任广东

省粤科横琴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 截至目前，陈美川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

陈美川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

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而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 � � � �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5一20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战略投资者增资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本次增资扩股后，安徽锐

拓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锐拓” ）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近日，安徽锐拓收到安徽省瑞丞光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款3,000万元，收

到池州国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增资款2,000万元，本次增资款项已全部到位。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56� � � � � �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2025－02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陈战乾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 辞职后，陈战乾先生继

续担任董事职务。 陈战乾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陈战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战乾先生在任职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陈战乾先生任职总经理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7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无法履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高强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建设银行纪检监察组织纪律审查和北京市通州区监察

委员会监察调查。

高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除此以外未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不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鉴于高强已无法履行公司独立董事职责，公

司将尽快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遴选新任独立董事。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61� � �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0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经核查发现，前述报告“二、股东信息” 之“（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内容有误，为保证

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公司决定对有关信息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93,981,307 80,63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更

正不会对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公司对此次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1969�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061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建立董事会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 让投资者更准确地读懂年度

报告、更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将与深圳市全景网

络有限公司、海南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2024�年度海南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

待日” 活动，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14:00-17:00，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s://rs.p5w.net。

届时，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

交流形式，就公司 2024� 年年报披露、财务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现金分

红、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

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 � � �公告编号：2025-37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30日收到公司总经理叶伟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动，另有任用，叶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职

务以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一切职务，辞职后叶伟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

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叶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叶伟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履行相关

程序，任命新总经理。

叶伟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叶伟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88� � � � �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21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

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份 （以下简称 “本次回

购”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2.80元/股（含）。回购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

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

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16）。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购

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25年4月2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0）。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800,

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97%，最高成交价为40.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50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394,974,014.2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资金总额下

限人民币3亿元（含），且未超过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4亿元（含），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实

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4月30日。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

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资金总额上限，

公司已按回购方案完成本次回购。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

至本公告前一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9,8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97%，根据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股

本结构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7,050 0.05% 10,317,050 1.0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4,985,657 99.95% 995,185,657 98.97%

股份总数 1,005,502,707 100.00% 1,005,502,707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

实施前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311� � � � � � � �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23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

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控股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投控股” 或“控股股东” ）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丁宏广先生将其持有的汇投控股30%的股权转让

给丁伊可女士，将其持有的汇投控股30%的股权转让给丁伊央女士。

公司于近日收到汇投控股的通知，确认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 本次控

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代码：000421� � � � � � � �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5-28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参与南京市江宁区NO.

2025G18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参与南京市江宁区NO.2025G18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详见公司2025

年4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根据上述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北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参与了南京

市江宁区NO.2025G18地块土地使用权竞拍。 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的竞拍金额内，公司未能竞拍取得该

地块。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信息披露

20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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